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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萬开一門 

五百牌
月

十

▲

號

中夏

華

歲

次 國

甲 卜

子 三

年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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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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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 良

本
公
司

各
船
福

食
均
用

生
鮮
猪

鷄
鵝
鴨

在
船
上

，:
君入 

詩 
葉
埠
 

丕
到 

茂
鉄

生
車

接
紙

北
海
琴
樽
。。京 

華
冠
蓋
。。酒
邊 

紅
袖
。。樓
外
靑 

山
。。本
酒
樓
開 

設
雲
城
。。歷
有

年
數
。。中
西
稱

譽
。。遐
邇
馳
名 

。。駝
峰
猩
唇
。。

庖
丁
擅
蟹
厨
之 

美
。。良
辰
勝
友 

。。賞
心
資
酒
國 

之
歡:
益
以
侍 

女
款
待
週
全
一 

軒
窓
鋪
陳
雅
麗 

:
倘
僑
胞
聯
袂 

光
顧
。。本
主
人

/
0
▲
至
德
堂
緊
要
啟
事

加
屬
各
埠
吳
周
蔡
三
姓
昆
仲
均
鑒
本
堂 

應
時
勢
之
要
求
本
協
同
互
助
之
義
議
决 

組
織
聯
衛
部
置
業
招
集
資
本
購
實
業
以 

開
利
源A

基
礎
業
經
着
手
籌
辦
訂
定 

章
程
印
發
招
股
簿
通
函
各
埠
昆
仲
知
照 

在
案
量
達 
台
覽
現
爲
速
于
進
行
起
見

特
公
推
吳
業
福
周
家
崧
二
君
爲
本
堂
實 
， 

業
遊
埠
招
股
員
準
於
禮
拜
內
由
雲
埠
出 

發
吳
周
二
君
係
雲
埠
殷
商
名
望
素
孚
誠. 

實
可
靠
今
肯
不
辭
勞
苦
爲
本
堂
效
力
實
」 

屬
難
能
可
貴
仰
各
昆
仲
嘉
其
熟
誠
于
二
二 

君
到
埠
時
懇
費
神
指
導
踴
躍
認
股
俾
集.I  

腋
成
裘
公
私
受
益
有
厚
望
焉
磬
佈
間( 

公
推 
周
成
德 
I

山 
蔡
冠
英
一
小 

吳
發
均 
四
君
爲
雲
哥
華
島
招
股
員
总 

811公
推
周
成
德
君
出
停
盘
招
股
員
適
因
事
未
暇
同
往
茲
公
倉
滁
一
 

委
周
振
河
君
協
同
前
往
再
爲
布
達
 

, 

二
显

歡
迎
。。

tllf

雲
高

華
埠

片
打

號

樓
電

話
(
詩
麼
)

肆
叁
六
七

賦
稅
致
略

(
金)

來
國
家
租
稅
。。皆
徵
7

』田
地
：
周
代

徴
)>
用
什-Z

法
。。秦
代
廢
井
田
之
制
。「田
租
較
周
約
增
二
卜
倍
:
漢
代
仍
秦

僑
胞
旋
唐
注
意

由
雲
高
華
啟
行
日
期 

加
拿
大 
皇
后

十
二
月
五
日

俄
國 
皇
后
 

十
二
月 t
 

漠
大
利
皇
后
、

元
月
式
日 

亞
洲
金
后
、

二
月
六
日 

11
總
司
理
司
徒
旄
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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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。。三
拾
徵
一
，。東
漢
時
：
凡
有
田
者
：。每
畝
納
一

新
到
大
宗
 

油
米
雜
貨

水
仙
花
頭
 

米
越
枝
干
 

靚
槐
枝
干

各
欵
糖
羌
 

送
禮
佳
品

色
色
俱
全
 

貨
價
行
情
單
印
便
函
 

索
當
卽
奉
上

喊
線
〔時
麼
〕
八
六
五
七
 

司 
張
萃
勳
 

基 
張
炳
堅
 

理 
張
培
炘
 

人 
張
懿
培

乂
過
於
能
之
叁
拾
徵
守一、C
迨
曹
魏
定
國
「。乂
定
毎
畝
納
粟
四

金
毅
價
目
本
埠
派
到 

每
月
收
銀
七
毫
五
若
 

派
不
到
貼
郵
票
寄
上
 

毎
月
収
銀
壹
元
英
屬
 

各
境
及
美
國
每
年
収
 

英
金
九
元 七
帯
五
半 

年
五
元
任.一
個
月
贰
元 

七
五
壹
月
壹
元
中
國
 

及
外
國
每
年
收
英
金
 

拾
五
元
除
禮
拜
日
外
 

皆
按
日
呈
閱
無
論
取
 

閱
久
暫
報
資
均
先
惠
 

空
函
定
閱
恕
不
奉
呈
 

本
報
司
理
部
政

ex

啟
者
本
社
於
拾
弍
月
弍
十 

五
號
舉
行
六
週
年
紀
念
慶 

典
敬
請
各
埠

致
公
總
分
堂 

逹
權
總
支
社
諸
昆
仲
屆
時
光

臨
助
慶
曷
勝
榮
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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嗚
一攵 

强
阜
刊
科
旧
二
？
您

一
升C
C

綃
二
疋
，、棉
二
斤
；
晉
初
、立
如
魏
制
:
嗣
後
醒
有
變
更
 

-
"
至
北
魏
孝
明
帝
：
定
爲
京
師
田
租
；
每
畝
納
五
升
。，借
貸
耕
 

一
者
每
畝
納
壹
斗
。。因
國
用
匱
乏
。
並
折
次
年
租
課
而
徵
之
，
人

一
民
頗
爲
怨
苦
。此
自
周
迄
魏
賦
制
之
大
畧
情
形
，

降
至
隋
唐
。.
隋
制
計
口
授
田
C
C

幷
計
口
課
賦
。。唐
制
則
凡
投
田
 

者
。。毎
人
每
年
納
粟
貳
斛
。稻
二
斛
：
謂
之
租
用
：
其
役
人
力
 

者
C
C

每
年
定
二
拾
日
。、免
役
者
日
爲
綃
三
尺
C
C

謂
之
庸
丁
>
，德 

宗
時 
、楊
炎
作
兩
稅
法
。。夏
輸
無
過
六
月
。。秋
輸
無
過
拾
金
月

.賦
與
戶
賦
田
賦

。。戶
無
主
客
之
分
。。丁
以
貧
富
爲
別
。。~

一
並
徵
。C

而
賦
制
爲
之
壹
變
矣
。。五
代
以
後
？
賦
制
益
紊
，。周
太 

一
輝
更
敕
民
間
禁
私
賣
牛
皮
。。計 

一
頃
。。稅
牛
皮
壹
：
此
隋
唐 

五
代
賦
制
之
尺
略
情
形
也
。。

宋
代
田
賦
。，悉
照
唐
代
之
法
。。仍
用
兩
稅
C

。其
類
五
種
:

一H
 

官
田
之
賦
。。爲
稅
官
莊
屯
田
營
田
者
。■
二
e

民
田
之
賦
：
爲
稅 

人
民
所
有
業
者
。。三
匚
城
郭
之
賦
。C

爲
稅
宅
及
地
者
C
C

四
日
丁 

口
之
賦
：
爲
稅
人
民
歲
輸
身
丁
錢
米
者
、。五 

雜
變
之
賦
。。爲 

稅
人
民
歲
輸
牛
羊
蠶
繭
之
類
者
。。此
爲
宋
代
曾
大
槪
情
形

00 

一
元
代
賦
制
。。宗
於
唐
法
。。內
部
有
丁
稅
地
稅
之
分
；
江
南
有
夏

一
稅
秋
稅
之
別
。。科
徵
之
法
。。以
民
戶
成
丁
之
數
爲
標
準
。。每
丁 

歲
納
粟
壹
石
。。老
幼
均
豁
免
。。地
又
有
中
 

上
田
水

0

中
田
每
年
科
粟
二
升
牛
、
上
田
三
升
。。水
田
五
升
。。丁
稅
少
而

稅
多
者
。。納
地
稅
。。地
稅
少
而
一

納
丁
稅
?
乂
秋

稅
祇
命
輸
租
。。夏
稅
則
以
木
棉
，、布
絹
：
絲
棉
：F

物
。：：蓋
均 

視
民
力
物
產
之
如
何
。"
而
有
所
不
同
也

迄
於
明
初
。。重
定
稅
制
。。其
制
計
分
厂
田
役
叁
種
。，丁
乂
分
成 

丁
與
未
成
丁
二
種
。.
田
又
分
夏
稅
秋
量
二
種
*
洪
武
九
年
。。乂 

新
定
以
銀
：
鈔
、
錢
，、絹
、、代
糧
稅
之
法
。。嘉
靖
間
：
乂
殷
議 

頒
行
一
條
鞭
法
。，急
遽
未
能
實
行
。。至
萬
曆
九
年
：
始
行
之

00 

按
此
法
較
爲
簡
便
。。係
總
括
一
州
縣
之
賦
役
倂
計
之
，。量
地
計 

丁
。。丁
量
悉
輸
於
官
，。官
爲
僉
券
。。力
差
則
計
其
功
食
之
費

0-1 

量
其
增
减
。。銀
差
則
計
其
交
納
之
費
。。加
以
耗
贈
。。凡
額
辦
， 

派
辦
；
京
庫1
歲
需
，、存
留
•
、供
億
：
諸
費
？
以
及
土
貢
方
物
 

武
悉
併
爲
壹
條
。。皆
計
畝
徵
銀
。。折
辦
於
官
。C
故
謂
之
壹
條
鞭

1
3
1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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